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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111年災害防救會報第4次會議程序表 

時    間：111年12月14日(星期三)14時30分 

地    點：視訊會議 

預    定    議    程    表 

項次 內   容 起訖時間 報告單位 

一 主席致詞 14:30～14:35  

二 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14:35～15:00 
辦理單位

說明 

三 本市跨年活動整體應變計畫報告 15:00～15:25 觀傳局 

四 
111年度臺北市災害防救深耕第3期計畫

成果報告 
15:25～15:50 消防局 

五 臨時動議 15:50～15:55  

六 主席裁示 15:55～16:00  

七 散會 16: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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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災害防救會報決議列管案件表 

項

次 
列管指示事項 

辦理 

單位 
辦理情形及期程 

辦

理 

等

級 

會議結論 

1 

(1110630災防會報第2次會議) 

請工務局及都發局提出山坡地老舊

聚落後續10至20年之安置或拆遷規

劃。 

 

(1110902災防辦第63次工作會議) 

本案俟大地處與都發局補充說明山

坡地老舊聚落後續10至20年之安置

或拆遷規劃內容，再行解除列管。 

 

(1111102災防辦第64次工作會議) 

請大地處會同都發局，針對山坡地

老舊聚落後續10至20年之安置或拆

遷規劃，提出辦理時程及相關措

施，並簽報本府核准後，再行解除

列管。 

工務局

(大地

處)、

都發局 

工務局(大地處): 

本處列管24處老舊聚落每月辦理定

期巡勘，均無危險徵兆及危險影響

程度須強制拆遷處理，無規定強制

拆遷時程及相關措施規劃，建請解

除列管。 

 

都發局: 

本局後續配合工務局具體規劃需安

置人數及辦理違建查報拆除，相關

政策及建議已於111年8月15日跨局

處會議中提供，將俟後續規劃配合

辦理，謹說明如次： 

一、近年社會住宅累計竣工約6000

戶，現有住宅資源顯不足容納

5000餘人一次性安置，另依市

府政策尚有輪候制度待評估。 

二、現中繼住宅尚有資源(永平出

租國民住宅、基河三期出租國

民住宅)約90餘戶，如屬本市

重大災民，建請大地處依急迫

度處理安置作業，並將候租資

料及租金計收方式專簽報府

核定，並會辦本局。 

三、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及民間住宅

租金補貼均須配合中央制度

辦理，因規定受補助之申請人

及家庭成員不得持有自有住

宅，故屬有產權者，將無法獲

得該項住宅資源協助。 

四、現行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則

規定，在執行上尚需考慮比例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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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列管指示事項 

辦理 

單位 
辦理情形及期程 

辦

理 

等

級 

會議結論 

原則及公平性，若有公安之虞

可個案查報拆除，或市有地遭

占用亦可由土地管理機關專

案簽報，本處配合優先查報拆

除。 

五、另有關既存違建修繕將查報拆

除，尚在修法中，若修法核定

後，仍有修繕情形，則可依規

定查報拆除。 

2 

(1110928)111年動員、戰綜、災防

三會報第2次聯合定期會議 

針對軍事作戰兵棋推演，市長已提

出可能出現之戰時景況供各局處思

考，並請各局處於1個月內藉此提

出戰時可能發生的問題，由災害應

變中心負責彙整後再議。 

災害防

救辦公

室 

本案已於10月28日彙整完畢，共計

彙整39個機關提出154個問題，由兵

役局、後指部及災害防救辦公室將

問題區分八大類，陳報市長室在案

（詳附件）。 

A  

註1：處理等級分為：A.已完成    B.執行中    C.規劃中    D.無法辦理 

註2：若案件辦理情形為 B，請註明預定完成日期，另日期並請明確說明年、月、

日完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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